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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鹿港鎮桂花巷藝術村 

駐村藝術家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30 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6 日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07 月 01 日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08 日第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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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20 日第八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08 月 03 日第九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02 月 26 日第十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21 日第十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06 日第十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8 日第 D11100022205 號第十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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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彰化縣鹿港鎮桂花巷藝術村融合人文景觀和鹿港古街區之多元文化，期盼能成為 

       多元的藝術展演空間，為鹿港民眾及各地遊客帶來更新穎多元的藝術能量與創作，並 

       藉由藝文活動的辦理，讓民眾更容易親近藝術文化，桂花巷藝術村亦是各地藝術家在 

       中部延伸藝術創作之最佳平台，進而帶給駐村藝術家無限想像的創作領域，並為此地 

       注入豐沛的藝術能量。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鹿港鎮公所 (以下稱「本所」) 

        承辦單位－鹿港鎮文化所 

 

三、 桂花巷藝術村簡介： 

            桂花巷藝術村目前主要的營運方向包含視覺藝術展覽、藝術文化活動、駐村藝術 

        家傳承及藝術教育推廣等。在駐村藝術家計畫的未來發展上，希望能藉由不同地域性 

        的藝術交流而更能撞擊出藝術多元的火花，期許鹿港豐富的傳統工藝及古蹟建築風貌 

        與來自各地的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結合，使桂花巷藝術村呈現豐富的國際面貌。 

   

四、 申請資格： 

1.中華民國國籍，從事各項相關藝術工作之個人。 

2.非中華民國國籍且從事各項相關藝術工作之個人，但須遵守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

居留辦法，並自行處理護照、簽證及日常生活等相關問題。 

3.同一人以申請一戶駐村為限。       

      

五、 駐村時程：每年開放受理申請時於本所官方網站公告。 

 

六、 駐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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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駐村藝術家之駐村工作室「由本所分配」，分配原則將依駐村申請表–空間使用 

   計畫、駐村項目、作品型態、大小等綜合考量審酌。 

(二) 為利藝文創作能量多元與交流，進駐期間以連續 2屆為限，期滿後不得再申請進 

   駐，如往後有意願駐村者，可隔一屆後再提出計畫申請。 

(三) 駐村藝術家未連續兩屆駐村者，於駐村期滿前可繼續提出計畫申請下一屆駐村資 

   格，經甄選通過後得繼續進駐。通過下一屆甄選之駐村藝術家得優先申請續留原 

   工作室，經本所評估同意後始得續留（本所將依據綜合性因素來考量是否續留原 

   工作室）。 

 

七、 申請與遞件： 

(一) 申請時間：依該年度公告為主。 

(二) 申請表格：鹿港鎮公所官方網站－便民服務－申辦與表單下載－發布單位：文化

所－彰化縣鹿港鎮桂花巷藝術村駐村藝術家遴選辦法，下載表單。 

(三) 受理方式：在規定期限前親送或掛號郵至 505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168號 二樓 

   文化所收 均可（郵寄請以掛號郵件寄送，以郵戳為憑），送件時請於信封上註 

   明「桂花巷藝術村駐村申請報名文件」字樣。 

(四) 受理地址：鹿港鎮公所(文化所) ，地址：505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 168號。 

(五) 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六) 洽詢專線：04-7772006#2313，桂花巷藝術村承辦人、傳真 04-7761185。 

 

八、 應檢附之文件 

**以下資料不全、逾時或未依規格者，恕不受理。 

(一) 紙本駐村藝術家遴選計畫申請表(一式兩份)：  

      1.創作簡（經）歷【如表格一】：申請者經歷、獲獎紀錄、專業領域等實績證明。 

      2.駐村計畫書【如表格二】：需詳述計畫名稱、申請動機、計畫理念及內容、執行方式、

每週預定駐村天數、空間使用計畫等。 

      3.駐村互動交流計畫【如表格三】。 

      4.駐村計畫進度表【如表格四】。 

      5.配合鹿港四季紅活動計畫書【如表格五、六】。 

      6.個人身分證影本【如表格七】。 

（二） 電子檔(一份；請以 USB或燒錄光碟形式繳交) 

1. 駐村藝術家遴選計畫申請表【表格一~七】之電子檔案。 

2.提供與所擬駐村計畫相關之作品圖片檔或影音數位創作。（請二擇一） 

       (1)作品圖片檔：圖片總量以 15張為限，並儲存成與 Microsoft系統相容之圖片檔案。  

       (2)數位影音：以總長度不超過 1分半鐘為限，且與 Microsoft 系統相容之播放格式。                  

※ 如屬集體創作，亦應標明申請者在製作中之角色。 

九、 甄選方式： 

    採「公開甄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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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審：由本所承辦單位審查申請文件紙本及相關電子檔是否齊備、是否符合申請 

                  資格。 

    (二)複審：由本所遴聘各領域學者委員處理甄選事宜，包含專家學者及本所機關代 

              表，組成甄選委員會，依初審結果及駐村遴選計畫辦理複審，內容包括個 

              人創作經歷，申請駐村計畫之藝術性、獨特性、計畫豐富度及執行可行性， 

              回饋計畫、配合公所活動及民眾參與等。本所於必要時，得通知申請駐村

者前來說明。 

    (三)如不足額錄取，或複審後甄選委員會認定從缺，尚有可申請名額，本所保有權利 

主動邀請藝術家駐村或辦理第二次申請及甄選，並依上述(一)(二)程序甄選至滿

額。 

    (四)本甄選委員會秉持客觀、公正原則辦理審查，並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審查        

        會議不對外公開。 

 

十、 甄選結果： 

(一) 公佈日期：約於該年度收件截止日後 2個月內，於本所網站公佈入選駐村藝術家

名單，並書面通知入選者。 

(二) 入選名額：每屆遴選視覺及跨領域藝術工作者正取 10名及備取 3名。 

(三) 入選之個人應於接獲通知簽約時間後，準時出席簽約會議，與本所簽署駐村契 

   約，逾期或無故未到者視同棄權，本所將依備取順序遞補。 

 

十一、 權利與義務： 
(一) 駐村藝術家須按照駐村計畫書(如表格二)執行駐村，平日(週一至週五)至少需 

   開館三日以上，又每週六、日為必須開館日，開館日之開館時間必須滿 8小時。     

   駐村藝術家需按時開館，除不可抗力因素(如:根據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宣布基於 

   防範疫情規定須閉館、天災等)，否則不得採取預約制或閉館，且開館日須開放 

            民眾入內參觀。 

(二) 若有構思、創作作品等必要原因時，可向本所申請不開放民眾進館，本所同意後 

   始可為之。 

(三) 本所僅提供室內空間供駐村藝術家使用，建築物之外觀及周邊軟硬體裝置，本所  

   保有使用及變更之權利，未經本所許可，駐村藝術家不得逕行使用及變更。 

(四) 駐村藝術家得無償使用所屬之室內創作空間，惟水、電、網路費費用需自行負擔， 

   並於駐村期滿清理環境並恢復原狀。 

(五) 駐村期間，駐村藝術家使用所屬之創作空間、公共設施及房舍周遭之環境，必須   

   善盡維護管理責任，保持使用空間完整，維持環境整潔衛生，並不得有違環境安  

            寧、景觀與安全之事宜。  

(六) 駐村期間，駐村藝術家創作發表之作品歸其所有，惟駐村藝術家應定期以工作日

誌【如表格八】之成果作品與甲方簽訂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 

(七) 駐村藝術家應確實執行且不得逾越駐村計畫書、回饋計畫書及駐村計畫季進度表     

   之內容，進駐後若欲調整，應函送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辦理。駐村期滿前須留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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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期間創作之作品乙件予本所，並履行本辦法訂定之所有義務履行。 

(八) 駐村藝術家於駐村期間須配合本所活動，如配合鹿港四季紅、駐村成果展…等相

關活動，並於活動期間開館。 

(九) 駐村工作室不得轉讓及展示無關駐村計畫之物品，亦不可轉作其他無關駐村創作 

之用途，違者本所得逕行解除契約。 

(十) 如有商業行為需求者，應在本所規定期限內提送公司或其他商業登記及營業稅籍

登記申請資料予本所初審，且營業地點及登記地點須為本所規定之進駐空間之

一，並在初審核備後於規定期限內至相關單位完成申請，若未於期限內辦理完

成，視為自願放棄商業行為。因商業登記及營業稅籍登記產生之相關稅款(如:營

業稅、地價稅、房屋稅等)，由駐村藝術家依據相關稅法繳納，不得以任何名義

及理由要求本所支付因商業行為致生之任何其他費用。 

(十一) 駐村藝術家於駐村期間，須遵守下列事項： 

1. 駐村期間未經本所許可，不得任意進行增建、修建、變更、遷移、挖掘等任

何會造成無法回復原狀之行為。 

2. 不得於園區內飼養餵食貓狗、烤肉、放煙火、抽菸及嚼食檳榔。 

3. 不得占用其他公共空間及非契約內所指定之空間。 

4. 不得任意囤積物品，亦不得影響公有走道。 

5. 未經本所許可，不得擅自變更駐村區域門鎖、私自複製備用鑰匙及保全卡。 

6. 進駐、駐村及離村期間，禁止車輛進入，請使用推車搬運，如需使用車輛搬

運，須經本所同意並依訂定之開放時間始得為之。 

(十二) 駐村藝術家與本所管理單位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基礎，建立良好關係， 

   為彼此注入藝術活水與熱情，創造未來藝術榮景。 

  

十二、駐村資格之取消與遞補： 

(一) 進駐搬遷期未依規定確實進駐、進駐後連續一週未使用者，或進駐後未依規定時間

使用開放者，經本所告知後一週內未改善者將視同棄權並取消駐村資格。 

(二) 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之任一規定，經本所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本所得逕行取消駐

村資格。 

(三) 違反所訂契約任一規定，經本所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本所得逕行取消駐村資格。 

(四) 同一個人以申請一戶駐村為限，倘若有重覆申請，經本所查證屬實後，本所得逕行 

取消駐村資格。 

(五) 駐村藝術家若出現空缺，得由備選者遞補或由本所邀請。若剩餘駐村期間少於三個

月，將不再遞補新駐村藝術家，本所得另行規劃其他用途。 

 

十三、駐村藝術家績效與評估： 

下列駐村績效指標，由管理單位觀察並得不定期提報 

（一）駐村計畫、回饋計畫等履行完整度。(25%)  

（二）是否充分使用藝術村工作室。(10%) 

（三）是否有依藝術村開放時間開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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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單位策辦相關活動之配合度。(10%) 

（五）藝術家社群互動計畫實行情況是否良好。(5%) 

        （六）確有提升創作之具體成績。(5%) 

        （七）周圍環境空間整理及綠美化佈設情形。(10%) 

         (八) 每月工作日誌【表格八】是否按時填寫。(25%) 

         經機關考評總成績屬未達 60分者，除有正當理由並經機關同意之例外情形者，原則 

         上應依機關規定期限內完成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機關得終止進駐契約。 

 

十四、行政事項 

(一)繳納保證金：駐村藝術家需繳交保證金 20,000 元整。 

(二)進駐–工作室設備點交：簽約日起 14個日曆天內，雙方進行資產(含設備、財物)點交

事宜。  

(三)工作日誌：每月均須填寫工作日誌(如表格八)。 

(四)進駐成果報告書：進駐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應彙整進駐期間各項資料，製作

進駐成果報告表紙本一式兩份及電子檔(格式不限，惟內容須檢附每月之工作日誌，

請將電子檔燒錄於 USB或光碟片，且檔案需與 Microsoft系統相容)，函送機關審查，

若機關對於成果報告書認為不實或缺漏，得退回限期修正；經機關審查通過後，且

無欠繳水電費或損壞設施情況，始可進行點交及無息一次退還保證金事項。 

(五)離村–工作室設備點交：駐村最後一日起 5個日曆天內與業務單位完成點交。  

(六)駐村期間中途離村：若於駐村期滿日前提早離村，將扣除履約保證金之半數，即新

台幣 10,000元整，不可抗力因素或基於正當理由經本所簽准通過之申請除外。 

 

十五、其他駐村相關細節，請參照「桂花巷藝術村藝術家駐村契約書」。本辦法如有未盡 

      事宜，本所得隨時公告修正之。 

                     

 

 


